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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户籍所在地浙江省青田县高湖镇良川万坑龙25号）：
本院受理原告青田县洪勇水泥制品厂与被告李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121民初3244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互联网
庭审告知书、民商事诉讼相关告知材料、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知书、司法公正
码、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的答辩及举证期限为15日，自送达之日起计
算。本院决定本案于2024年2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油竹法庭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

王善锋（户籍住址浙江省青田县吴坑乡平岸村三清宫路29号）：
本院受理的原告青田县利伟水泥店与被告王善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且无法直接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1121民
初3684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民商事诉讼一审相关告知材料、司法公正码、诉
状及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延长审限及举证期限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于2024年2月22日9时30分
在本院温溪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

厉佩雷（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仁庄镇应庄洋村15号）：
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潘如敏、厉佩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青田县营销服务部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121民
初15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丽水中心支公司青田县营销服务部在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中银
保险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垫付的保险理赔款880.1元；二、被告厉佩雷在
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偿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垫付的保
险理赔款46431.9元；三、驳回原告中银保险有限公司丽水中心支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82元，公告费900元，均由被告厉佩雷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公告

本院根据丽水鑫发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2年2月24
日裁定受理丽水鑫发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2023年12
月7日丽水鑫发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终结程序申
请。

本院认为，丽水鑫发钢化玻璃有限公司财产已经分配完毕，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终结破产程序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2月18日裁
定终结丽水鑫发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特此公告

青田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2）浙1121破7号之二

2023 年 7 月 31 日，本院根据赖岩荣、徐永权、杨岳林的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丽水青田县辰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根据管理人调
查，浙江丽水青田县辰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目前资不抵债事实清楚，且无
财产支付管理人报酬等相关破财费用。本院认为，浙江丽水青田县辰安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12
月18日裁定宣告浙江丽水青田县辰安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

特此公告。

青田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3）浙1121破10号之一

我行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丽水监
管分局批准，因迁址更换《中华人民共和国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丽水青田支行

简 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丽水青田
支行

机构编号：B0015S333110001
批准日期：2010年12月10日
住所：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鹤城街道圣

旨街37、39、41、43号
电话：0578－6955888
发证日期：2023年12月15日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
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和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
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经营上级机
构在银行保险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业务
范围内授权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丽水
监管分局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
青田支行

2023年12月18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水青田支行
关于更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青田县长跑协会不慎遗失社团证书正本一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311217772006347，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兹有本基金会财务人员因保管不善，遗失已作
废的9份《浙江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纸质）》，票
据号为1700198517-1700198525；遗失4份已开具的

《浙江省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纸质）》存根联，票
据号为1700198458、1700198461、1700198511、170019
8515。特此声明。

青田县平映食品饮料经营部不慎遗失一枚公章
（名称：青田县平映食品饮料经营部）和一枚法人章
（名称：李平映印），特此声明作废。

青田县海溪乡黄畈村第一党支部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本行董事会承诺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前，
应仔细阅读本公告，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经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行”或“青田农商银行”）第十三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青田农商银行决定实施增资扩股工作。根据《中
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
法》（2019年第9号令）和本行章程等规定，现就增资扩
股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定发数量
本次增资扩股采取定向募集方式，拟募集股本1亿

股。
二、发行价格
增资扩股发行股份的类型为人民币记名式投资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29元/股，其中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1元，溢价部分增加本行资本公积。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一）发行对象
1.引入符合要求的青田县辖内国资性质的企业法

人3家，分别为青田县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
田县交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青田县强村联合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本行未入股的新员工增发。

2.原股东享有优先认购权，按同比例原则增发。
3.向1和2的对象募集后剩余部分由原股东和符合

条件的优质企业法人和社会自然人认购。
4.以上计划扩股的金额以实际募集到的股份为准；

增资扩股完成后职工股比例不超过20%。
扩股对象必须认可青田农商银行企业文化，符合

监管部门规定的准入条件，并具备一次足额认购能力。
（二）认购方式
1.本次增资扩股充分尊重原有股东入股权利优先

的要求，原股东和满足条件的新投资者均可认购。
认购后，单个自然人股东以及近亲属持股比例不

超过总股本的2%；职工自然人持股比例不超过总股本
的20%；单个境内非金融机构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

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10%。
认购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参

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或控股商业银行的数
量不得超过1家。

2.按照“入股自愿、风险自担”原则，向本行申请认
购股份。

3.所有认购资金以货币方式出资，资金来源真实合
法，必须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
自有资金入股。

四、投资者资格要求
本次定向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

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关于
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等
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对象。

1.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认购，应当符合以下条
件：

（1）依法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私募基金、担保公
司、典当行、小额贷款（网络贷款）公司、国家限控行业
企业以及非法人企业不得投资入股农商行）；

（2）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有效的组织管理
方式；

（3）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
能按期足额偿还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

（4）具有较长的发展期和稳定的经营状况；
（5）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
（6）最近2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7）财务状况良好，最近2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如

取得控股权，应最近3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
（8）年终分配后，净资产不低于全部资产的30%以

上（合并会计报表口径）；如取得控股权，年终分配后
净资产不低于全部资产的 40%以上（合并会计报表口
径）；

（9）权益性投资余额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 50%
（含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如取得控股
权，权益性投资余额应不超过本企业净资产的40%（含
本次投资金额，合并会计报表口径）；

（10）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
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11）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2.自然人认购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2）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诚信记录，无犯罪记录；
（3）入股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

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
（4）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
五、增资扩股安排
（一）股权认购
1.自然人股东
（1）身份证原件，委托办理的提供委托书和受托人

身份证原件；
（2）个人征信报告；
（3）认购股份所需的足额资金，将金额一次性存入

或转入本行指定的验资账户；
（4）股金证（原自然人股东需提供）；
自然人股东带齐资料，统一到就近农商行网点办

理认购手续，初审合格后将金额一次性存入本行指定
的验资账户，并签订入股声明书。

2.法人股东
（1）营业执照；
（2）2021年度、2022年度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

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及由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3）企业征信报告；
（4）近两年纳税记录；
（5）公司章程（经工商备案的原件）；
（6）本单位的决策机关同意申购股份的决议；
（7）加盖本单位公章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属委托办理的，还需提
交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原
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所有复印件资料要标注“与原件一致”字样，法人
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8）股金证（原法人股东需提供）
法人股东带齐资料，统一到青田农商银行总行综

合办公室（810 室）办理认购手续，初审合格后将金额
一次性存入本行指定的验资账户，并签订入股声明
书。

（二）缴款规定
所有认购资金原则上在2023年12月26日下午16

点前束前一次性全额缴存，转入本行指定的专用验资
账户，逾期视同自动放弃认购，取消其认购资格。

缴款账户
户名：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专户
账户：201000352040914
开户行：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
（缴款时必须备注：公司名称/个人姓名+青田农商

银行增资缴款）
（三）资格审查并验资
自2023年12月26日至2024年1月15日止。
受理人员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农村中小银行机构

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对投资者进行资格、
材料完整性的初审，聘请专业机构进行验资。

六、特别规定及提醒
本次增资扩股按照“入股自愿、风险自担”原则。

在本公告规定期限内未申请办理增资扩股手续，或在
规定期限内未按期足额缴纳款项的，均视同自动放弃
本次增资扩股的相关权利。

最终解释权归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未尽事宜按国家法律、法规和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
的有关规定执行。

扩股咨询地址:本行综合办公室 青田县鹤城街道
鹤城东路180号710、810。

咨询电话: 13735959562
本公告于2023年12月20日起在《青田侨报》和本

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
特此公告!

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扩股的公告


